
职业伤害确认恢复审理通知书

江海人社工认恢复字 (⒛26)1号

彭家鸿 :

关于彭家鸿的职业伤害确认审理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

主管部门的结论作为依据,根据相关规定,我局从⒛25年 10月 14

日起中止对关于彭家鸿的职业伤害确认一案的审理。现中止的原因

已消除,我局决定从 2u6年 3月 2日 起恢复对该案件的审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
